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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6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1218号建议的答复
罗嫣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就业帮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就业专项资金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由本级财政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专项用于促进就业创业。资金是由中央、省统筹安排，湖南省财政厅直接划拨至全省各县市财政专户。

一直以来，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紧紧围绕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劳动力，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就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每年，市人社局会对各县市区下达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考核任务，具体由各县市区就业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经统计，2021年炎陵县就业服务中心为农村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开办职业技能提升和创业培训班，全年举办创业培训班9期，培训279人；举办职业技能提升班100期，共培训4674人次，其中脱贫劳动力576人次，所需经费均在炎陵县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

近年来，为解决我市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引导更多的劳动力返乡就地就近就业，特别是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寻求合适的就业岗位，省委省政府为在湘企业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奖补政策，其中对吸纳脱贫劳动力和稳就业的企业实行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资金扶持政策。2021年，炎陵县根据《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1〕10号）、《关于落实湖南省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湘人社发〔2019〕32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0〕13号)和《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13号)等文件精神，为6家企业发放社保补贴29万元，为9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9万元。

承办负责人：罗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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